
鄂州职业大学学生调换专业审批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专业 [       ]
    号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 年月
	
	入学时间
	
	联系方式
	

	转出

院系
	
	专业
	
	转出年级
	
	班级
	

	转入

院系
	
	专业
	
	转入年级
	
	班级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申请人：

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转入专业所在学院意见
	教学副院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院党总支书记（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转出专业所在学院意见
	教学副院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院党总支书记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

处审

核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

注
	注：1、本表一式五份，转出学院、转入学院、财务处收费科、教务处及学工处各存一份。

2、第二次调换专业必须在第一学期的第16周前提出申请，其余时间不再办理，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，必须参加原专业学习，否则，以旷课违纪处理。

3、因病需要转专业的，须附有校医院签署意见的证明材料，方可办理转专业手续。



